
关于设立“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工业区”的通知

沙头角管理区、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利用沙头角区紧靠口岸的优越条件，抓住当前国

际经济形势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和经济技术

合作，促进深圳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市政府决定在沙头

角口岸附近划出一定的区域，设立保税性质的工业区（以下

简称工业区）。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业区的名称为“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工业区”。

二、工业区由市政府工业办公室和沙头角管理区双重领

导，日常工作以沙头角管理区为主。

三、区域及封闭办法

工业区设在沙头角镇盐沙公路与沙头角海之间的填海

区。首期先搞五至十万平方米，以后视发展情况逐步扩大。

工业区为海关监管区，以铁丝网围圈，按照既有利海关监管

又方便进出的原则设立闸口。

四、工业区管理

要贯彻“放得开、管得好”的原则，实行“一站式”工

作方法。以“环节少，手续简、效率高、速度快”为特点，

建立一个新型的管理体制。

工业区成立管理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

主任、副主任由市政府任命。管委会代表政府处理工业区的



工作。工业区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精干的职能部门，处理工

业区内的日常事务。

管委会根据特区的有关政策规定，会同口岸联检单位、

公安、工商、税务、外经、劳动、人事等部门，制定相应的

管理细则并组织实施。

五、项目审批权限

工业区管委会对区内兴办的项目，除国家禁止进口物品

外，有以下审批权限：

由外商不作价提供或赠送生产设备和厂房装修材料的

对外加工装配项目，不受金额限购；

需用工缴费偿还外商作价提供设备，价款在五百万美元

以下的对外加工装配项目；

用产品偿还外商提供设备或技术，价款在五百万美元以

下的补偿贸易项目；

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投资企业，总投资在五百万美元

以下的项目。

六、项目选择原则：技术较先进，产品档次高，经济效

益佳，发展前景好。

七、政策与优惠

为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工业区内除享受深圳经济特区

各种优惠政策外，实行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简便和更

加优惠的政策。



1、工业区审批权限内的项目，由工业区管委会审批。

经批准的项目，即可开工生产，有关手续可凭批准文件或管

委会出具的证明直接向各有关主管部门办理。

2、工业区内经批准的项目，向海关提交经批准的合同

或协议副本即可。有关货物进出境时，海关按保税货物的管

理规定办理，即分别由沙头角海关及海关驻工业区人员，在

口岸通道或工业区闸口加封，免予逐单填写报关单，海关仅

凭货物清单直接核放，有关企业每月集中报关一次，工业区

的货物不能进入我方其它境内。

工业区生产、建设和生活用的国内原材料、零部件、机

器设备、生活用品等物资，可以进入工业区使用。

工业区内的工作人员凭证进入工业区，并不准携带物资

出工业区。

沙头角口岸联检单位，要尽量简化手续，方便人员、货

物、交通工具的进出。

3、税收。凡工业区内的“三来一补”项目，均按有关

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4、工业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劳动、工资等

计划，不占用沙头角区的指标。

5、工业区要尽快成立筹建机构，立即开展工作，市有

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共同建设好一个具有特色的工业区。

本通知未尽事宜，由工业区管委会提出，并报市政府批



准实施。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